
和 账 务 处 理 来 看 袁 其 营 销 政 策 并 没 有 达 到 预 期 目 的 袁 反 而 增

加 了 纳 税 风 险 遥

二、关于折扣与折让

根 据 增 值 税 的 有 关 规 定 袁 无 论 是 商 业 折 扣 还 是 现 金 折

扣 袁 也 不 论 如 何 进 行 会 计 核 算 袁 允 许 按 折 扣 后 的 销 售 额 计 算

销 项 税 额 的 袁 仅 限 于 销 售 额 和 折 扣 额 在 同 一 张 发 票 上 分 别 注

明 的 情 况 遥 如 果 将 折 扣 额 另 开 发 票 袁 不 论 账 务 上 如 何 处 理 袁都

不 得 从 销 售 额 中 扣 除 折 扣 额 计 算 销 项 税 额 遥 根 据 这 一 规 定 就

下 面 两 种 情 况 分 别 进 行 说 明 院

员援 根 据 所 售 商 品 的 公 允 价 值 或 者 公 司 制 定 的 统 一 供 价 袁

假 定 某 分 公 司 对 一 客 户 月 销 售 额 为 员园园 元 遥 则 分 公 司 账 务 处

理 为 院 借 院 现 金 渊 银 行 存 款 冤员园园 元 曰 贷 院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愿缘援源苑 元 袁

应 交 税 金 要要要 应 交 增 值 税 渊销 项 税 额 冤员源援缘猿元 遥

月 终 根 据 对 客 户 的 销 售 业 绩 袁 计 算 给 予 客 户 的 折 扣 比 例 遥

假 定 某 分 公 司 对 某 一 客 户 共 销 售 圆园园 元 袁 折 扣 比 例 为 员园豫袁 即

折 扣 额 为 圆园元 遥 在 下 月 初 该 客 户 再 购 货 员园园元 袁 在 同 一 张 发 票

上 列 明 员园园元 的 销 售 额 和 圆园元 的 折 扣 额 袁 客 户 实 际 的 付 款 金 额

为 愿园 元 遥 则 分 公 司 账 务 处 理 为 院 借 院 现 金 渊 银 行 存 款 冤愿园元 曰 贷 院

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远愿援猿愿 元 袁 应 交 税 金 要要要应 交 增 值 税 渊 销 项 税 额 冤

员员援远圆 元 遥 在 这 里 需 要 特 别 说 明 的 是 袁 折 扣 额 不 是 返 还 利 润 袁

如 果 是 返 还 利 润 袁 即 便 是 在 同 一 张 发 票 上 开 具 袁 也 不 能 从 销

售 额 中 扣 除 袁而 应 全 额 计 税 遥

圆援 在 同 一 张 发 票 上 列 明 销 售 额 和 折 扣 额 袁 假 定 某 客 户 购

货 金 额 为 员园园元 袁 折 扣 比 例 为 员园豫袁即 折 扣 额 为 员园元 遥 则 分 公 司

账 务 处 理 为 院借 院 现 金 渊 银 行 存 款 冤怨园元 袁 销 售 折 扣 与 折 让 员园元 曰

贷 院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苑远援怨圆元 袁 应 交 税 金 要要要 应 交 增 值 税 渊 销 项 税

额 冤员猿援园愿元 袁其 他 应 付 款 要要要 客 户 员园元 遥

月 终 根 据 对 客 户 的 销 售 业 绩 决 定 是 否 返 还 其 折 扣 袁 若 返

还 其 折 扣 袁 作 分 录 如 下 院 借 院 其 他 应 付 款 要要要客 户 员园 元 曰 贷 院 现

金 渊银 行 存 款 冤员园元 遥

从 上 述 分 析 可 看 出 袁 两 种 情 况 下 的 账 务 处 理 不 同 袁 但 都

合 理 降 低 了 税 负 袁 规 避 了 纳 税 风 险 遥 笫

叶 会 计 法 曳经 过 员怨怨怨年 再 次 修 订 袁 在 内 容 上 充 实 了 不 少 袁 但

仍 有 待 进 一 步 完 善 遥

一、立法根据

成 文 法 就 其 结 构 和 安 排 来 说 袁 通 常 包 括 总 则 尧 分 则 和 附

则 遥 总 则 主 要 包 括 立 法 目 的 尧立 法 根 据 尧 法 的 原 则 尧有 关 法 定 制

度 尧 法 的 效 力 尧法 的 适 用 等 遥 从 现 行 叶 会 计 法 曳的 总 则 来 看 袁尚 缺

乏 立 法 根 据 遥 会 计 因 界 定 和 维 护 财 产 所 有 权 而 产 生 袁 会 计 在

本 质 上 是 对 产 权 界 定 尧产 权 交 易 以 及 产 权 价 值 运 动 的 反 映 和 控

制 遥 新 叶宪 法 曳确 立 了 社 会 主 义 公 共 财 产 神 圣 不 可 侵 犯 袁 合 法 的

私 有 财 产 不 受 侵 犯 遥 新 叶宪 法 曳中 确 立 维 护 和 保 障 财 产 所 有 者

合 法 权 益 的 野社 会 主 义 权 利 法 案 冶 应 是 叶 会 计 法 曳 的 立 法 根 据 遥

二、健全会计监督体系

叶 会 计 法 曳 虽 然 构 建 了 以 经 营 者 为 中 心 的 内 部 会 计 控 制 尧

以 注 册 会 计 师 为 主 体 的 社 会 监 督 和 以 政 府 财 政 部 门 为 主 体 的

国 家 监 督 三 位 一 体 的 会 计 监 督 体 系 袁 但 这 一 会 计 监 督 体 系 还

缺 少 出 资 人 对 经 营 者 的 监 督 遥 出 资 人 是 企 业 永 久 性 资 本 的 提

供 者 尧 剩 余 经 济 利 益 的 索 取 者 袁 对 企 业 财 产 拥 有 最 终 的 所 有

权 遥 因 此 袁 出 资 人 有 权 且 有 足 够 的 动 力 对 经 营 者 的 会 计 行 为 进

行 监 督 遥 由 于 我 国 政 府 长 期 以 来 既 是 出 资 人 袁 又 是 社 会 管 理

者 袁 对 国 有 企 业 实 行 的 外 派 监 事 制 度 尧 外 派 财 务 总 监 制 度 以 及

试 行 过 的 稽 查 特 派 员 制 度 袁 都 是 一 种 行 政 监 督 且 属 外 部 监 督 袁

很 难 达 到 监 督 效 果 遥 国 务 院 尧地 方 人 民 政 府 设 立 的 国 有 资 产 监

督 管 理 机 构 袁根 据 授 权 依 法 履 行 出 资 人 职 责 遥 出 资 人 会 计 监 督

制 度 应 是 以 所 有 者 或 投 资 者 为 中 心 的 内 部 会 计 控 制 制 度 袁 这

种 控 制 制 度 在 组 织 形 式 上 表 现 为 产 权 所 有 者 治 理 结 构 袁 以 实

现 所 有 者 或 投 资 者 权 益 为 目 标 遥 出 资 人 会 计 监 督 的 对 象 是 经

营 者 的 会 计 行 为 袁 会 计 监 督 的 方 式 是 参 与 决 策 袁 即 出 资 人 在 参

与 决 策 的 过 程 中 监 督 经 营 者 的 会 计 行 为 遥

三、完善有关会计法律责任的规定

会 计 法 律 责 任 是 指 企 业 或 个 人 在 生 成 和 提 供 会 计 信 息 的

过 程 中 袁 因 违 反 会 计 法 律 规 范 所 应 承 担 的 法 律 责 任 遥 我 国 叶 会

计 法 曳 设 置 的 法 律 责 任 形 式 只 有 行 政 责 任 和 刑 事 责 任 两 种 袁 从

叶会 计 法 曳 的 执 行 结 果 来 看 袁 未 起 到 法 律 的 威 慑 作 用 遥刘 峰 教 授

在 对 会 计 法 律 责 任 进 行 分 析 后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野 在 现 行 会 计 法

律 制 度 下 袁 公 司 管 理 当 局 提 供 虚 假 会 计 信 息 的 法 律 责 任 几 近

于 零 冶遥 增 设 民 事 责 任 是 保 护 投 资 者 利 益 的 一 种 好 的 制 度 安

排 袁叶 会 计 法 曳 设 置 民 事 责 任 需 解 决 好 以 下 问 题 院淤 投 资 者 的

投 资 决 策 与 会 计 信 息 的 关 联 度 曰于 会 计 信 息 真 实 性 尧 完 整 性

的 标 准 以 及 是 遵 循 程 序 真 实 还 是 结 果 真 实 曰盂 会 计 信 息 真 实

性 尧 完 整 性 的 司 法 鉴 定 曰榆 责 任 主 体 赔 偿 标 准 与 赔 偿 责 任 的 划

分 曰虞 诉 讼 与 举 证 等 遥

规 范 会 计 行 为 的 法 律 除 叶 会 计 法 曳 外 袁 还 有 叶 公 司 法 曳尧叶 证

券 法 曳 等 遥 笔 者 认 为 袁叶公 司 法 曳尧叶 证 券 法 曳尧叶 会 计 法 曳等 会 计 法

律 设 置 的 法 律 责 任 应 协 调 一 致 袁 但 目 前 尚 存 在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遥

如 叶 公 司 法 曳 规 定 野 公 司 向 股 东 和 社 会 公 众 提 供 虚 假 的 或 者 隐

瞒 重 要 事 实 的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的 袁 对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

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处 以 员 万 元 以 上 员园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冶袁 而 叶 会 计

法 曳 规 定 野 编 制 虚 假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尚 不 构 成 犯 罪 的 袁 由 县 级 以

上 人 民 政 府 财 政 部 门 予 以 通 报 袁 可 以 对 单 位 并 处 缘 园园园 元 以

上 员园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曰 对 其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

责 任 人 员 袁 可 以 处 猿 园园园元 以 上 缘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冶遥 二 者 相 比 袁

叶 会 计 法 曳 设 有 对 单 位 罚 款 的 规 定 袁叶 公 司 法 曳 没 有 曰叶 会 计 法 曳

规 定 的 对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的 罚 款

低 于 叶 公 司 法 曳 的 规 定 遥

会 计 法 律 设 置 的 法 律 责 任 不 协 调 袁 会 造 成 公 司 同 一 违 法

行 为 法 律 责 任 因 处 罚 机 关 不 同 而 处 罚 结 果 不 同 袁 或 同 一 机 关

依 据 不 同 的 法 律 而 作 出 不 同 的 处 罚 结 果 遥 因 此 袁叶公 司 法 曳尧叶 会

计 法 曳 等 会 计 法 律 必 须 协 调 袁以 达 到 理 想 的 法 治 状 态 遥 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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